
 

湖南省人民防空工程产权管理办法 
（2004 年 5 月 25 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187 号公布） 

 

第一条 为了规范人民防空工程（以下简称人防工程）产权管

理，保障人防工程投资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，促进人防工程建设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》等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本省实际，

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人防工程的产权管理适用本办法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人防工程，是指为保障战时人员与物资掩

蔽、医疗救护、人防指挥等单独修建的地下防护建筑（以下简称单

建人防工程）和结合地面民用建筑修建的防空地下室（以下简称结

建人防工程）。但人防指挥等保密工程除外。 

本办法所称人防工程产权，是指人防工程的所有权，即人防工

程所有权人依法对人防工程享有占有、使用、收益和处分的权利，

包括抵押、租赁等他项权利。 

第四条 人防工程实行谁投资、谁所有的原则。战时服从人民

政府统一调用。 

第五条 人防工程产权实行登记发证的管理制度。人防工程产

权证书为国家现行房屋产权证书，不另行制发人防工程产权证书。 

第六条 人防工程所有权人依法占有、使用、抵押、出租、处

分人防工程和取得收益等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。 

人防工程由所有权人和使用人履行维护义务，不得毁坏、擅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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拆除人防工程及其防护设备设施或者改变人防工程主体结构、降低

防护效能。 

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行政主管部门（以下简称

人防行政主管部门）负责人防工程的认定、监督检查和有关产权的

管理工作。 

市、县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负责人防工程产权登记工作。 

第八条 建设人防工程，应当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，并向土地

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土地使用权登记： 

（一）对结建人防工程用地，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在地面建筑

物的土地使用权证书上载明地下人防工程的面积、层数、标高等事

项； 

（二）对单建人防工程用地，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核发土地使

用权证书（地下），并载明地下人防工程的面积、坐落位置、层数、

标高，以及相应地上土地使用权的特征； 

（三）对单建人防工程的出入口通道、通风口等地面用地，由

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核发土地使用权证书；确需使用他人已依法取得

土地使用权的土地的，由人防工程所有权人或者建设单位与取得该

土地使用权的单位签订有关协议。 

第九条 结建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后，由建设单位持人防行政主

管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，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，凭建设行政主

管部门出具的备案证明向房产管理部门申请人防工程所有权初始登

记，由房产管理部门在地面房屋所有权证书上载明地下人防工程的

面积、层数等事项。 

 — 2 — 



单建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后，由建设单位持竣工验收报告向人防

行政主管部门备案，凭人防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备案证明向房产管

理部门申请人防工程所有权初始登记，由房产管理部门核发房屋所

有权证书，载明地下人防工程的面积、坐落位置、层数等事项，并

附人防工程产籍图。  

第十条 因买卖、赠与、交换、继承、分割、联营、兼并、合

并、分立等情形发生人防工程所有权转移的，由受让人向房产管理

部门申请人防工程所有权转移登记。 

第十一条 非国有人防工程的所有权人或者国有人防工程的占

有、使用单位破产或者解散的，人防工程由地面建筑物或者土地的

受让人所有或者占有、使用，由受让人向房产管理部门申请办理人

防工程所有权转移登记或者变更登记。 

第十二条 人防工程面积、非国有人防工程所有权人或者国有

人防工程占有、使用单位的名称、法定代表人等登记事项发生变化

的，由当事人向房产管理部门申请人防工程所有权变更登记。 

第十三条 以人防工程设定抵押权的，由抵押人向房产管理部

门申请人防工程抵押登记。 

第十四条 经人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拆除或者报废的人防工

程，由当事人向房产管理部门申请人防工程所有权注销登记。 

第十五条 人防工程租赁的，由出租人向房产管理部门备案。 

第十六条 人防工程所有权发生转移、变更或者人防工程抵押、

租赁的，还应当依法向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相应的土地使用

权登记。其中，人防工程属于国有的，应当按照国家国有资产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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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。 

第十七条 人防工程产权登记和土地使用权登记的具体程序，

分别按照房屋产权登记和土地使用权登记的有关规定执行。 

房产管理部门应当将人防工程产权登记情况及时抄告同级人防

行政主管部门。 

第十八条 房产、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房屋、土地产权

产籍管理的有关规定，将人防工程图纸、帐册、表卡等资料收集齐

全，整理归档，妥善保管。 

第十九条 人防、房产或者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

反本办法规定，徇私舞弊、滥用职权或者不履行职责的，由上级主

管部门责令改正；情节严重的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

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 200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本办法实施前已建人防工程未办理人防工程产权登记的，可以

依照本办法规定补办登记手续；因客观原因造成人防工程登记资料

不全的，凭人防工程所在地人防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人防工程认定

证明，补办登记手续。 
 


